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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所轄各級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檢核表(草案)110.8.13 

(學生對學生) 
學校： 
 

項次 檢核內容 執行結果 

1 知悉日期及途徑？(§13、§14) 

□疑似被霸凌人、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 

□任何人知悉，向學校檢舉。 

□學校經大眾媒體、警政、醫療或衛福機關知悉。 

知悉日期：     年     月     日。 

2 
是否於24小時內完成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校安通報初報

作業(依法規通報事件)？(§12) 

□是，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通報序號：                                 。 

□否，說明： 

3 
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17-1) 

□是，受理(依§19，接續第4-1項)。 

□否，不受理(依§17-2，接續第4-2項)。 

4-1 
是否於3個工作日內召開第1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會議？(§19)  

□是，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否，說明： 

4-2 不受理是否進入申復程序？(§18) 

□是，申復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申復結果：□有理由(依§18-3)  □無理由(結案) 

□否，結案。 

5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是否符合組成規定（各類成

員至少1員）？※因應小組成員如對本案有直接利害關

係，應予以利益迴避。(§10) 

□是。 

□否，說明： 

6 
調查小組成員，應自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中指

派。(§10) 

□是。 

□否，說明： 

7 
調查過程中，是否保障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

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利？(§20) 

□是。 

□否，說明： 

8 
調查時，是否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21-

1-1) 

□是。 

□否，說明： 

9 
當事人為未成年者，調查或參加會議是否徵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並陪同？(§21-1-1) 

□是。 

□否，說明： 

10 
是否向參與調查處理事件之相關人員宣導保密義務？

(§22) 

□是。 

□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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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調查期間，在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是否適時向家

長說明每階段處理進度？ 

□是。 

□否，說明： 

12 

是否於受理申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

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

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25-1) 

□第   次因應小組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結果：□是 □非 校園霸凌事件。 

□否，說明： 

13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是否將調查報告及

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25-2) 

□是。 

□否，說明： 

14 

學校是否於接獲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

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理？並

於處理後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

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不服時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25-3、§26-1) 

□是。 

□否，說明： 

15 事件是否進入申復程序？(§26-2) 

□是(依§26-3，接續第18項)。 

□否(跳至第19或20項)。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16 

學校受理申復後，是否組成審議小組(包括防制校園霸

凌領域之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或實務工作

者)？※原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

組成員。(§26-3) 

□是。 

□否，說明： 

17 
是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

復結果。(§26-3-1) 

□是，審議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申復結果：□有理由(依§26-3-6)  □無理由(接

續第20項)。 

□否(跳至第21或22項)。 

18 

當事人對於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是

否依教師法、各級學校學生申訴或相關規定提起申訴。

(§27) 

□是(依申訴評議結果處理)。 

□否(接續第21或22項)。 

19 

倘校園霸凌事件不成立，是否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

後(1.未申復2.申復無理由3.申復有理由：由學校重回

決定當日) 3週內，將下列資料函報教育處審查：(§33-

1) 

1.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名冊 

2. 各次因應小組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3. 調查報告 

※若非屬校園霸凌事件，應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對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進行輔導管

教（須擬訂第二級輔導工作，並由學校專兼輔教師針對

案內學生狀況進行評估），另需完成校安通報續報作業

(記錄本案結案，並敘明通知當事人後，無任一方提出申

復)。 

□是。 

□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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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倘校園霸凌事件成立，是否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後

(1.未申復2.申復無理由3.申復有理由：由學校重回決

定當日) 3週內，將下列資料函報教育處審查： 

(§33-1) 

1.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名冊 

2. 各次因應小組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3. 調查報告 

4. 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之輔導計畫 

□是。 

□否，說明： 

21 

若確認校園霸凌事件成立， 

1. 是否有於5個工作日內召開第1次輔導會議(須邀請

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派員出席)。 

2. 定期召開輔導會議(輔導3個月)，檢討輔導成效？

(§29) 

※建議每滿1個月至少召開1次輔導會議。 

□是。 

□否，說明： 

22 

承前項，事件列管3個月內，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是否召開校園霸凌事件解列會議？※解列後，需完成校

安通報續報作業(記錄決議結果)。 

□是，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決議結果：□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否，說明： 

23 

是否於解列會議結束後3週內，將下列資料函報教育處

審查： 

1. 每月輔導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2. 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輔導紀錄 

3. 解列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是。 

□否，說明： 

24 

若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5款所稱性霸凌者，

依該法規定處理。(§3-2) ※得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會議決議。 

□是，第   次因應小組會議， 

日期：     年     月     日。 

□否，說明： 

備註 

1. 依教育部109年8月24日臺教學(五)字第1090109550號函釋：若經審議小組決議學校重為決定時，宜由學校

視申復事實、理由及證據等相關因素，責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續行調查。另外請重新填報本檢核表(從

項次5開始填寫) 

2. 每當事件處理有新進度時，應完成校安通報進度更新續報。 

3. 若經確認屬非校園霸凌事件僅需依序完成至項次19。 

4. 本檢核表所示條號(§)及其內容係援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填表人：                         處室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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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所轄各級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檢核表(草案)110.8.13 

(教職員工對學生) 
學校： 
 

項次 檢核內容 執行結果 

1 知悉日期？(§13、§14) 

□疑似被霸凌人、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 

□任何人知悉，向學校檢舉。 

□學校經大眾媒體、警政、醫療或衛福機關知悉。 

知悉日期：     年     月     日。 

2 
是否於24小時內完成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校安通報初報

作業(依法規通報事件)？(§12) 

□是，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通報序號：                                 。 

□否，說明： 

3 
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20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17-1) 

□是，受理(依§19，接續第4-1項)。 

□否，不受理(依§17-2，接續第4-2項)。 

4-1 
是否於3個工作日內召開第1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會議？(§19)  

□是，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否，說明： 

4-2 不受理是否進入申復程序？(§18) 

□是，申復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申復結果：□有理由(依§18-3)  □無理由(結案) 

□否，結案。 

5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是否符合組成規定（各類成

員至少1員，其中家長代表名額至少達成員總數1/3）？

※因應小組成員如對本案有直接利害關係，應予以利益

迴避。(§10) 

□是。 

□否，說明： 

6 

調查小組之外聘委員(家長代表或學者專家)是否達小

組成員總數2/3？※調查小組成員，應自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成員中指派。(§10) 

□是。 

□否，說明： 

7 
調查過程中，是否保障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

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利？(§20) 

□是。 

□否，說明： 

8 
調查時，是否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21-

1-1) 

□是。 

□否，說明： 

9 
當事人為未成年者，調查或參加會議是否徵得法定代理

人同意並陪同？(§21-1-1) 

□是。 

□否，說明： 

10 
是否向參與調查處理事件之相關人員宣導保密義務？

(§22) 

□是。 

□否，說明： 

11 
調查期間，在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是否適時向家

長說明每階段處理進度？ 

□是。 

□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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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是否於受理申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日起2個月內完成

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逾

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25-1) 

□第   次因應小組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結果：□是 □非 校園霸凌事件。 

□否，說明： 

13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是否將調查報告及

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25-2) 

□是。 

□否，說明： 

14 

學校是否於接獲調查報告後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

權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處理？並

於處理後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

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不服時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25-3、§26-1) 

□是。 

□否，說明： 

15 事件是否進入申復程序？(§26-2) 

□是(依§26-3，接續第18項)。 

□否(跳至第19或20項)。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16 

學校受理申復後，是否組成審議小組(包括防制校園霸

凌領域之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或實務工作

者)？※原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

組成員。(§26-3) 

□是。 

□否，說明： 

17 
是否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

復結果。(§26-3-1) 

□是，審議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申復結果：□有理由(依§26-3-6)  □無理由(接

續第20項)。 

□否(跳至第21或22項)。 

18 

當事人對於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是

否依教師法、各級學校學生申訴或相關規定提起申訴。

(§27) 

□是(依申訴評議結果處理)。 

□否(接續第21或22項)。 

19 

倘校園霸凌事件不成立，是否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

後(1.未申復2.申復無理由3.申復有理由：由學校重回

決定當日) 3週內，將下列資料函報教育處審查：(§33-

1) 

1.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名冊 

2. 各次因應小組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3. 調查報告 

※若非屬校園霸凌事件，教職員工視情節依教師法或相

關規定續處，另需完成校安通報續報作業(記錄本案結

案，並敘明通知當事人後，無任一方提出申復)。 

※若非屬校園霸凌事件，學生部分應依學校訂定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對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進

行輔導管教（須擬訂第二級輔導工作，並由學校專兼輔

教師針對案內學生狀況進行評估），另需完成校安通報

續報作業(記錄本案結案，並敘明通知當事人後，無任一

方提出申復)。 

□是。 

□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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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倘校園霸凌事件成立，是否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後

(1.未申復2.申復無理由3.申復有理由：由學校重回決

定當日) 3週內，將下列資料函報教育處審查： 

(§33-1) 

1.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名冊 

2. 各次因應小組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3. 調查報告 

□是。 

□否，說明： 

21 

若確認校園霸凌事件成立， 

1. 是否有於5個工作日內召開第1次輔導會議(須邀請

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派員出席)。 

2. 定期召開輔導會議(輔導3個月)，檢討輔導成效？(§

29) 

※建議每滿1個月至少召開1次輔導會議。 

□是。 

□否，說明： 

22 

承前項，事件列管3個月內，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是否召開校園霸凌事件解列會議？※解列後，需完成校

安通報續報作業(記錄決議結果)。 

□是，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決議結果：□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否，說明： 

23 

是否於解列會議結束後3週內，將下列資料函報教育處

審查： 

1. 每月輔導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2. 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輔導紀錄 

3. 解列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是。 

□否，說明： 

24 

若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第5款所稱性霸凌者，

依該法規定處理。(§3-2) ※得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會議決議。 

□是，第   次因應小組會議， 

日期：     年     月     日。 

□否，說明： 

備註 

1. 依教育部109年8月24日臺教學(五)字第1090109550號函釋：若經審議小組決議學校重為決定時，宜由學校

視申復事實、理由及證據等相關因素，責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續行調查。另外請重新填報本檢核表(從

項次5開始填寫) 

2. 每當事件處理有新進度時，應完成校安通報進度更新續報。 

3. 若經確認屬非校園霸凌事件僅需依序完成至項次19。 

4. 本檢核表所示條號(§)及其內容係援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填表人：                         處室主管：                         校長： 

 

 

 

 

 

 

 

 

 

 

 

 

 

 

 

 



 

向學校提出書面調查報告 
及處理建議 

 §25Π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
以書面向其所屬學校提出報告。  

 

 

 學校確認霸凌 
事件成立 

 

 
  

 
 
 

 

教職員工 教職員工 

 
是否申復 
 

 

否(不申訴)  
申復有理由 由學校重為決定 

否(申訴) 

 
申訴有理由 依申訴評議結果處理 

 
 

報送主管機關 

1.§33Ｉ學校於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完成，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議決後，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之會議紀錄 
，報所屬主管機關。 

2.§33Π主管機關應定期對學校進行督導考核，並將第五條之校園
安全規劃 
、校園危險空間改善情形，及學校防制與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
件之成效列入定期考核事項。 
§33Ⅲ主管機關於學校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對學校提供

1.§27 當事人對於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得依教
師法、各級學校學生申訴或相關規定提起申訴。 

1.§26Π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調查及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
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 

2.§26Ⅲ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並依本條規定處理。 

學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
知行為人及申請人，並提供

書面調查報告 

1.§25Ⅲ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移送相關權責單位依
相關法律、法規或學校章則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
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2.§26Ｉ學校將前條第三項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
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25Ⅲ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
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
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
關法律、法規等規定理。 

視情節依教師法或

相關規定續處 
 

§25Ⅲ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
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
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相
關法律、法規等規定處
理。 

視情節依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續處 

依學生相關規定送交審議
及啟動輔導機制 

§25Ⅲ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
關依學校章則處理。 

1.§29Ｉ學校完成調查後，確認校園霸凌事件成立時，應立即啟動
霸凌輔導機制，並持續輔導當事人改善。 

2.§29Π前項輔導機制，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畫，明
列懲處建議或管教措施、輔導內容、分工、期程，完備輔導紀錄，
並定期評估是否改善。 

3.§25Ⅲ學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
責機關依學校章則處理。 

學校接獲申請或檢舉
疑似教職員工生對 
學生霸凌事件 

調查學校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初步審議 

 
受理調查 
 

 

 
是否申復 

 

  

1.§18Ｉ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條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
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 

2.§18Π前項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3.§18Ⅲ事件管轄學校接獲申復後，應將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交防制校園
霸凌因應小組重新討論受理事宜，並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
申復結果；申復有理由者，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應依本準則調查
處理。 

1.§17Ｉ調查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2.§17Π調查學校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不予受理 

3.§17Ⅴ第二項所定事由，必要時得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指派委
員三人以上組成小組認定之。 

1.§15Ｉ學校接獲第十三條申請調查或檢舉，應初步了解是否為調查
學校。 

2.§16Ｉ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
責調查， 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5.§12Ｉ校長及教職員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按學校校
園霸凌防制規定所定權責向權責人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員向學校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並應視事件情節，另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主
管機關進行通報。 

6.§10Π受調查人為校長時，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應組成校園霸凌事件審
議小組， 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為召集人，其成員應包括校長代表、輔
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負責處理校長對學生
霸凌事件之調查及審議事項 

7.§28校長對學生之霸凌事件，由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準用第十三條至前
條有關受理、調查及救濟等程序，進行事件處理。 

1.§10Ｉ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
人，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
專家，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
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 

2.§13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被霸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向行為人
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申請調查。 

3.§13Π任何人知悉前項事件時，得依其規定程序向學校檢舉之。 
4.§14Ｉ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
申請調查或檢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
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
蓋章；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者，除學校已知悉有霸凌情事
者外，得不予受理。 

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 

 

 

附件 1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註：1.本流程圖所示條號(§)及其內容係援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2.本流程圖為教育部整理提供。

§15Π 非調查學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除
依第十二條規定通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
並通知當事人。 

移送調查學校辦理 

1. §19調查學校接獲第十七條第一項之申請調查或檢舉後，除有同條第
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
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 

2. §20Ｉ為保障校園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
權、人格發展權及其他權利，必要時，學校依本條規定處置，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3. §21學校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應依本條規定辦理。 
4. §22Ｉ依前條第五款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參與調查處理
校園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5. §23Ｉ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
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23Π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
失原身分而中止。 

6. §24Ｉ校園霸凌事件之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檢舉人、證人，應
配合學校調查程序及處置。 

7. §25Ｉ學校應於受理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申請調查、檢舉、移送之次
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
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 

 

                   申復有理由 

 
是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進行調查  

 
 

情節嚴重 

 

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
司法機關協助 

§31 校園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學校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
司法機關協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
會秩序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是 



 

附件 2-1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調查申請書 

申請人資料 

姓 名  
身分證明文件

字 號 

（可不提供） 

服務或就學單

位 與 職 稱 

（可不提供） 
住 居 所 

（可不提供） 

連 絡 電 話  申請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時 

受害人資料 

就 讀 學 校  班 級  

申請調查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

章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事件編號： 



 

附件 2-2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反映紀錄單 

檢 舉 或 通 報 人 
姓 名  

檢舉或通報人
身 份  

檢 舉 或 通 報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檢 舉 或 通 報 
方 式  

檢 舉 或 通 報 
事 項 

 

事 件 經 過  

導 師 意 見 
 
 

導 師 簽 名  日期 年   月  日 

綜 合 意 見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編號 000-00 號。 

□校安事件。 
□查無此事。 

□檢舉、通報資訊不足。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附件 2-3                                                 事件編號 000-00

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受害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欺負你（妳）的

人是誰 

 

 

他（她）的班

級 

 

 

那個人對你

（妳）做了什麼

事 

 

 

 

 

那個人什麼時候

開始欺負你

（妳） 

 

你（妳）前後

一共被欺負幾

次 

 

那個人在什麼地

方欺負你（妳） 
 

當時你（妳）

心理的感受如

何 

 

還有什麼人在現

場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

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5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為未成

年者，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2.法定代理人雖非必要在場，然進行訪談前，建議應事先

告知並邀請，以避免產生爭議。 

 

 

 

 

 

 

 

 

 

 

 

 

 

 

 

 

 

 

 

 

 

 

 

 

 

 

 

 

 

 



 

附件 2-4                                                 事件編號 000-00

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其他關係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你（妳）有看過

○○○被○○○

欺負嗎 

□有 

□無 
什麼時候開始 

 

 

做了什麼事 

 

 

 

 

 

你（妳）曾看過

幾次 
 在什麼地方  

當時你（妳）心

理的感受如何 
 有向師長說嗎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5條第4項規定，當事人、檢舉人、

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

於保密。 

2.建議在校方進行訪談前，應事先告知受訪人之法定代理人

知悉，避免產生爭端。 

 

 

 

 

 

 

 

 

 

 

 

 

 

 

 

 

 

 

 

 

 

 

 

 

 

 

 

 

 



 

附件 2-5                                                 事件編號 000-00

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行為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認識○○○嗎 
□認識 

□不認識 

跟他（她）是

何關係 

□同班同學□同校同學 

□學長（弟）或學姊

（妹） 

討厭他（她）嗎 
□討厭□沒意見 

□不討厭 

是否曾欺負過

他（她） 

□有 

□無 

簡述你（妳）最

近跟他（她）在

學校互動情形 

 

 

 

 

你（妳）為什麼

要對他（她）做

這個事 

 總共做了幾次  

在什麼地方  

當時你（妳）

心理的感受如

何 

 

有人參與或看到

嗎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

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5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為未

成年者，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2.法定代理人雖非必要在場，然進行訪談前，仍應事先告

知並邀請，以避免產生爭議。 

 

 

 

 

 

 

 

 

 

 

 

 

 

 

 

 

 

 

 

 

 

 

 

 

 

 

 

 



 

附件 2-6 

（學校全銜）編號○○○-○○號校園事件 

調查報告 

壹、 案由 

貳、調查訪談過程紀錄 

一、受害人 

二、行為人 

三、其他關係人 

參、調查訪談內容之陳述 

一、受害人 

二、行為人 

三、其他關係人 

肆、相關物證之查驗 

伍、調查結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7-1 

（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第○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會議地點：○○○○○ 

主席：○○○校長                                 出席及列席人員姓名：如簽

到單 

紀錄：生教組長○○○                             參加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二、 生教組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敦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研討本事件並指派調查人員。 

一、 學務人員 

二、 導師代表 A 

三、 家長代表 A 

四、 輔導人員 

參、 決議事項 

散會 

 

 

 

 

 

 

 

 

 

 

 



 

附件 2-7-2 

（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第○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會議地點：○○○○○ 

主席：○○○校長                               出席及列席人員姓名：如簽到

單 

紀錄：生教組長○○○ 

肆、 報告事項 

三、 主席報告 

（會議目的、出席人數及議程。） 

四、 調查人員報告 

（一） 案由 

（二） 調查報告 

五、 導師或任課老師說明（此項非必要之程序，各校得視狀況安排或由調查人員

代為報告） 

四、雙方學生法定代理人補充說明事項（此項非必要之程序，各校得視狀況安

排） 

（一） 受害學生法定代理人 

（二） 行為學生法定代理人 

（若有到場發言，於發言完畢後離席，不得參與後續討論） 

伍、 討論事項 

五、 學務人員 

六、 導師代表 

七、 家長代表 

八、 輔導人員 

陸、 確認結果及建議事項 



 

一、 確認結果 

二、 建議事項 

1. 行政建議 

2. 其他建議 

柒、 主席結論 

捌、 散會 

 

 

 

 

 

 

 

 

 

 

 

 

 

 

 

 

 

 

 

 

 

 

 

 

 

 

 



 

附件 2-8 

（學校全銜）編號 000-00 號 

校園事件確認結果通知書 

貴家長，您好： 

壹、 依據本校   年  月  日「（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第○次會議」，確認本事件為○○○○事件，其中○人同意、○

人不同意。 

貳、 （說明確認結果原因。） 

參、 檢附本校編號000-00號校園事件調查報告書（如附件○），如有

疑義，得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20日內，填具校園事件申復書

（如附件○）或到校以言詞之方式向學校提出申復。 

 

 

（學校全銜）    敬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1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申復書 

類

別 
□校園霸凌事件□校安事件 

 

 

 

 

申

復

事

由 

□受害人 

□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行為人 

□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本事件前於   年  月  日經學校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

對結果不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第 22條規定，爰向貴校提出申

復。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

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

據。 

□本事件前於   年  月  日經學校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

對結果不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第22條規定，爰向貴校提出申

復。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

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

據。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聯絡 

電話 
 

服務或

就學

單位 

 
職 

稱 
 

住居所  

申復理由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請人或委任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申

復

單

位 

單位名稱  收件人員  職稱  

聯絡電話  接獲申復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以上紀錄經向申復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申復人認為無誤。 

紀錄人簽名或蓋章：  

 

 

備 

註 

1.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本申復書填寫完畢後，應影印1份於申復人留存。 

3.上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2條規定，學校接獲申復後，應交由防制校園

霸凌因應小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

果。 

4.文本申復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

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者，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

罰。 

 

 

謹陳    （學校全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2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申復報告單 

事件編號  事件類型  

申請人資料 

姓 名  
身分證明文件

字 號 
(可不提供) 

服務或就學單

位 與 職 稱 
(可不提供) 住 居 所 (可不提供) 

連 絡 電 話  申 請 日 期  

申復事由 

□本事件前於   年  月  日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對結果不

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2條規定，爰向貴校提出申復。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申復理由 

 

受 理 人  紀 錄 時 間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附件 3-3 

（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申復會議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會議地點：○○○○○ 

主席：○○○校長             出席及列席人員姓名：如簽到單 

紀錄：生教組長○○○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會議目的、出席人數及議程） 

二、 申復案由報告 

三、 申復事項說明 

    （針對申復人所提申復事由說明） 

貳、 討論事項 

（因應小組成員討論申復事由是否成立） 

參、 確認結果及理由 

一、 確認結果 

二、 確認理由 

肆、 主席結論 

伍、 散會 

 

 

 

 

 



 

附件 3-4 

（學校全銜）編號 000-00 號 

校園事件申復結果通知書 

貴家長或○○○同學您好： 

壹、 依據本校   年  月  日「（學校全銜）防制校

園霸凌因應小組申復會議」，確認本事件申復事由

○成立，其中○人同意，○人不同意。 

貳、 （請敘明評估之理由。） 

參、  如不服本小組申復決議之結果，得依各校學

生申訴之相關規定提起申訴，或依訴願法、行政訴

訟法提起其他行政救濟。 

 

（學校全銜）    敬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校園霸凌事件相關法律責任 

有關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部分 

義務 責任 

⚫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學生之

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

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並使學生

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

之傷害。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 條

第 2 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

得有身心虐待之行為。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 

條第 1 項規定，教育人員知悉兒童及少

年遭受身心虐待者，應立即向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 

校園霸凌行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度者，校長及教師身為教育

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正當理由者： 

⚫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0 條規定，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 

⚫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其如屬違反法令， 而情節重大者，得記大

過。 

 

 

有關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責任

性質 

 

行為態樣 
 

法律責任 

 

備註 

 

 

 

 

 

 

 

刑罰 

 

 

 
傷害人之身

體或健康 

依刑法第 277 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金。因而致人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 刑 法 及 少 年

事 件處理法規定，

12 歲以上未滿 14 

歲之人，觸犯刑罰

法律者，得處以保

護處分，14 歲以上

未滿 18 歲之人，

得視 案 件 性 質

依 規 定 課 予 刑

責 或 保 護處分。 

依刑法第 278 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 

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剝奪他人行

動自由 

依刑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 

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未遂犯亦處罰之。 



 

  
強制 

依刑法第 304 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9 千元以下罰金。未遂犯亦處罰之。 

 

 

 

 

 
恐嚇 

依刑法第 305 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

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金。 

依刑法第 346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6 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金。其獲

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 

亦同。未遂犯亦處罰之。 

 
公然侮辱 

依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九千元 

以下罰金。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金。 

 

 

 
 

誹謗 

依刑法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 

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金。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

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金。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

限。 

 

 

 
 

民事

侵權 

 

一般侵權

行為 

依民法 184 條第 1 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侵害人格權

之非財產上

損害賠償 

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

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金額。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行政罰 

 
身心虐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布其姓名 

或名稱。 

依行政罰法第 9 條

規定，未滿 14 歲人之

行為，不予處罰。14 歲以

上未滿  18 歲人之

行為，得減輕處罰。 

有關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因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 13 條所規定未 
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依同法第187 條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